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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前办停供遭拒
供热企业：过了截止期

沈阳市民刘女士因家中老人突
发急症，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所以导
致房屋不能居住，而且错过了供暖公
司规定的办理停止供热的截止日期。

直至昨日，刘女士才有时间向房
屋所属供热企业沈阳国润低碳热力
有限公司咨询办理停供手续一世。

没想到对方给刘女士的答复，让
她大吃一惊，“说停供截止日期是 10
月 20 日，现在已经过期了，不能办
了。”

“11 月 1 日的供暖期还没开始，
我提前来办停供，对方就不受理了？”
刘女士非常不理解，同时又不知所
措，“如果不给办停供，对方是不是要
收我一年的供暖费？”

对方强调，截止日期的依据是
《辽宁省城市供热条例》，“以前是截
止到 10 月 15 日，今年延长到了 20
日。”

想办停供
得先交1个月供暖费

昨日，就刘女士的疑问记者与沈
阳国润低碳热力有限公司联系，一位
客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沈阳供
热企业的确按照《辽宁省城市供热条
例》，办理停供用户需要在10月20日
之前办理，“虽然 11 月 1 日才是供暖
期，但是供暖期之前，供暖设备就需
要提前进行热运行等，并且停供‘断
管儿’也需要时间的。”

该工作人员强调，在11月1日之
前已经无法再为用户办理停供。

那是不是错失了办理期限，供热
用户就要白白交纳 1 年采暖期的费
用呢？这位工作人员的解决方案为，
用户如果直至 11月底还未交纳采暖
费，那么供热企业就会在 12 月前对
用户进行“断管儿”，只收取 11 月份
的一个月采暖费。

对于这个解决方式，刘女士仍有
疑问，“如果 11 月前不能进行‘断管

儿’了，11月后怎么就能操作了？”
并且，“明明不需要也无法享受

到的 1个月供热服务，是供暖公司强
卖的吗？”刘女士认为，从供热企业角
度来说，浪费了供热资源；对用户来
说，浪费了1个月的采暖费。

昨日下午 2 时许至 5 时许，记者
多 次 电 话 联 系 沈 阳 市 供 热 办
22902288的公开电话，电话始终处于
短促忙音，无法顺利接通。

供热办副主任：
“条例就这么规定的”

昨日下午5时20分许，记者与沈
阳市房产局供热办王姓副主任取得
联系。

王副主任表示，现行条例并不是
刚刚出台，已经按此执行多年，如果
用户对停供有意见可以提出来，在条
例修订时候可以考虑。

王副主任说，在运行一个月后
“断管”，用户也接受了一个月供热，
理应交一个月采暖费。

同时，王副主任认为，用户应该
从自身找原因，不要把责任推给供暖
公司，先把为什么 20 号以后才办停
供问题先解决了。

律师：消费者有权
拒绝强制服务

昨日，辽宁长风律师事务所马西
图律师认为，按照“消法”中的规定，
消费者对接入式服务的选择权，“消
费者有权选择接入，也有权选择不接
入。”同时应当遵循《民法》中的“等价
有偿自愿原则”。

马西图律师表示，“因此在供热
服务正式提供之前，用户都应有权拒
绝。对于强制服务消费者有权拒
绝。”

同时，马西图认为在没有法律规
定、双方供热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供
热企业单方面进行供热服务，之后向
用户索要 1 个月的供暖费是缺乏法
律依据，并带有惩罚性的。

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供热前办停供 却因“过了截止日”被拒
供热企业：想停供得交一个月的供暖费

2020供暖季如期而至，辽沈晚报
供暖帮办继续为您服务！

1000多个满意的笑脸，1000余篇
供暖维权报道，上万个热线电话，勾
勒出“供暖帮办三人行”栏目 11 年的
成长轨迹。

2020年已经是辽沈晚报“供暖帮
办三人行”栏目的第 12 个年头，从今
日起，辽沈晚报“供暖帮办三人行”再
次启程。

在即将来临的寒冬里，供暖温度
不达标、锅炉房间歇供暖、拨打报修
电话迟迟没人来维修、维修多次温度
没有提升、客服接待人员态度恶劣、
报修电话长时间无人接听、供暖公司
维修工人私下收取不应该收的费用、
暖气上水管线爆裂到底该谁赔、供暖
单位提前停供……

把您的难处告诉我们，我们将及
时与供暖部门沟通、处理您的需求；
我们的全媒体式报道将在全市各区
无死角维权供暖问题；我们将第一时
间出现在第一现场，亲身体验温度。

供暖维权热线：（024）22699110

一边说着申请停供已经停止办理，供热体系已经开始运行，不能中断；另一边却又说着，一个月后可以停止供暖，但必须补交一个
月采暖费。

沈阳市民刘女士认为，我没有享受到服务有权终止供暖合同，为什么多交一个月钱就可以停供？这不仅是对消费者侵权更是对
国家资源的浪费。

一个诈骗电话，险些让沈阳市于洪区的一位老大娘损失16000元。所幸银行保安宋大哥识破骗局，多次劝阻未果又联系了于洪公安分局社区民警麻警官。当麻警官接过
骗子的电话表明身份后，这位自称也是“公安民警”的骗子立即挂断了电话。大娘的钱保住了，拉住保安大哥和民警的手，多次表示感谢。保安大哥说：“看大姨进银行一边打电
话一边眼神躲闪着工作人员，我就觉得有问题。”

麻警官说：“当时正在旁边小区宣传防电信诈骗，接到宋大哥电话我拿着宣传单就跑去银行了。”
老大娘说：“当时就是被骗子迷惑住了，骗子说要把我儿子抓走，这时候我儿子电话还打不通，当时就相信了，幸亏保安和民警及时帮忙。”

异常
老人办转账慌慌张张

10月25日9时多，一位老太太神
色慌张地走进沈阳市于洪区一家银
行大厅内，老人不寻常的神情立刻引
起银行职员和保安宋大哥的注意。

“马上汇，马上汇，我已经到银行
了……”大娘一边走一边接听着电
话，眼神不断地躲闪着银行内的工作
人员。

49 岁的银行保安宋文阁立即上
前拦住大娘：“请问您办理什么业
务?”

“汇款!”老人回答。
“给哪里汇款呀？”银行职员提醒

说，“千万别被骗了，可别给陌生人汇
款。”

老人小声说：“不会的，我给公安
局汇款……”

老人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朝 VIP
窗口走去。宋大哥一边向银行领导
汇报，一边与银行职员跟在老人身
后。

“我把情况汇报给了领导，领导
告诉工作人员不要给老人汇款，先让
老人冷静冷静。然后，我拨打了咱们
社区民警麻警官的电话。”宋大哥说。

幸运
保安民警联手阻止诈骗

当时，于洪分局迎宾路派出所社
区民警麻晓光正好在社区向居民宣
传预防电信诈骗。接到宋大哥的电
话后，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正在发
生的电信诈骗案，立即赶到银行。

在现场了解具体情况后，麻晓光
初步判定大娘是遭遇到电信诈骗，劝
导大娘不要转账。可当娘情绪非常
激动，对民警劝阻置之不理。后来，
民警得知大娘女儿的联系方式，立即
给其女儿打电话，十多分钟后，大娘
的女儿赶到银行。

“她女儿来了，老太太也不说具
体是怎么回事，还是不相信自己被
骗。这时候老太太手机响了，骗子又
打来了电话。”麻警官说。

麻警官在接通电话后，对方迫不
及待地询问汇款的情况。麻警官说：

“我是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民警，
跟你核实一下这个事情……”

这下好了，还没等麻警官把话说
完，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随后，麻警官几次拨打对方电
话，对方都不再接听，而是直接挂断。

老大娘这才有点醒过味来。

后怕
差点就被骗走1.6万元

随后，麻警官、保安宋大哥、大娘
女儿、银行职员又合力劝导，大娘终
于相信，自己刚才差点被骗子给骗
了。

原来，当日上午 9 点多，大娘接
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声称“是北京
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

这位工作人员说，大娘的儿子涉
嫌一起案件，要求她必须在 11 点前
向“公安机关”转账 16000 元，通过银
行存入指定账号，并且不能告诉任何
人，这钱作为“取保候审”保证金，否
则就将她的儿子抓走。

闻听此消息，大娘惊慌失措，赶
紧给儿子打电话，但是电话打不通，
大娘赶紧拿着自己的银行卡来到银
行，准备汇款给对方。

幸亏保安宋大哥发现了异常在
多人的努力下制止了大娘的财产损
失。

宋大哥说：“咱们偶尔会遇到类
似的情况，而且平日里我们经常接受
此类培训，所以一旦发现老年人神色
慌张马上就紧张起来。”

辽沈晚报记者 王鹏

大娘被骗子忽悠 边打电话边转账
保安看穿了骗局 边劝说边喊警察

老太太边打电话边转账，保安大哥识破骗局联手民警成功阻止。 读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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